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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意見書：就高額長者生活津貼實施安排的意見 

 

(一) 審查制度繁瑣混亂，令社會分化 

• 政府不斷強調長生津或高生津是簡單申報，但實際卻是「審查」，好多長者都不清楚

當中刑責，隨時誤墮法網。 

• 政府一直拒絕推行全民退休保障，現實是忠忠直直、勞碌一生、勤儉儲蓄的長者反而

沒法得到社會保障，肯配合政府買金融產品就可以獲資產豁免，令社會更為分化，現

行的福利制度結果「一係有，一係乜都冇」(即 all or nothing)。 

• 行政煩瑣，浪費資源，令社會署、社福機構花大量人力應對，增添前線人員壓力。 

 

(二) 高生津年金定位不清，財務風險政府並無計算 

• 有些人資產轉移後申請長津高津，當中的道德風險及財務風險，政府並無足夠的預計

及推算。 

• 政府鼓勵市民投資（自製長糧），購買金融產品就可以豁免資產審查，變相大開後門

給人轉移資產申請長津高津，相關財務風險政府一直沒有提供數據。 

• 購買年金計劃可獲豁免資產計算，之後還可以繼續領取高生津，反而將錢留在長者戶

口就要計算資產，最後不獲發高生津，這明顯是「雙重標準」，而且有官商勾結之嫌。 

• 過去申領綜援、低津等津貼時，保險計劃必須計算在內，為何購年金產品可豁免計算

資產，這不但是「雙重標準」，政策明顯不公平。 

• 原來的高生津/長生津是扶貧措施，按政府說法是幫經濟有需要的長者。現在有 100 萬

買年金都變成是有經濟需要的長者，明顯不合邏輯。 

• 年金計劃可由家人代買，會否變成借名購買的投資產品，同時又讓長者申請高生津，

令計劃與原意相違。 

 

(三) 相關技術問題 

1. 合資格領高生津，但期間離逝如何處理？可否追溯？當遺產處理還是由家人代取？ 

2. 以往不合資格，現在合資格，究竟如何証明合資格？要否重新審查？ 

3. 兩夫婦本來合資格，但其中一位離逝，如何計算資產？可否追溯？ 

4. 以往高額傷津（無須審查），但現在已合符高生津的資格，可否追溯？要否重新審查？ 

5. 由取領綜援轉攞高生津要否重新申請及審查？如果要，理由為何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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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其他問題 

綠表人士 

• 綠表人士在回覆信件後，會否影響其長者生活津貼的發放? 

• 若有綠表人士在 2017 年 5 月 1 日前已超出長生津限額，並且沒有申報，現在

收到社署綠表才申報，會否有機會惹上刑責? 

• 如果綠表人士未收到、或因看不懂信件內容而沒有回覆，及後社署抽查時發現

其不符合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申請資格，該人士會否有機會惹上刑責? 

• 如果綠表人士，在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2 日期間一個時間後才不

符合高額長生津申請資格(例如：2017 年 12 月 1 日才超額)，但綠色表格只限

申報 2018 年 4 月 3 日時的入息及資產，那麼該人士一旦申報後，社署會否補

發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期間的高額長生津給受助人? 

• 因時間太久，如果綠表人士忘記了之前自己的資產狀況而沒有回覆信件，將來

被抽查時被發現不符合高生津資格，會否有機會惹上刑責? 

• 若綠表或黃表人士發現自己不符合高額長生津資格，在收到表後即時轉移資產

至其他家人，以使自己符合高額長生津的資格，會否有機會惹上刑責? 

• 若綠表及黃表人士在 2017 年 5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2 日期間，發現自己不

符合高額長生津資格，並在該段時間轉移資產以使自己符合高額長生津的資

格，會否有機會惹上刑責? 

 

黃表人士 

• 黃表人士重新申報時，是要填寫現時的資產還是往年的資產?他們能否補發往年

的金額? 

• 強積金累算權益及各種保險計劃是否計算作為資產? 

• 如果黃表人士忘記往年的資產狀況，或難以翻查特定時間的資產(例如：外幣資

產匯率/股票價格)，是否不能申請去年的補發金額? 

 

新申領人士 

• 即時轉移資產，或宣稱資產為子女，再申請高額長生津，政府是否容許? 

• 政府早前呼籲市民無需急於申請高生津，若一些沒有申請生果金及長生津的新

申領人士 (例如：未滿 70 歲的長貧工)，現在新申請高生津時會否補發之前一

年的金額，他們應如何申報前一年的資產狀況? 

 

最後，我們懇請小組委員會主席協助，促請局方就上述具體提問作出書面回覆，以讓公眾了

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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